泰安市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安全和服务
评价细则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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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全市城镇燃气管理，规范燃气经营企业安全
和服务行为，提高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山东省燃气管理条例》《山东省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城镇燃气行业服务规范》《泰安市燃气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全市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经营企业（管道天然气、瓶装液化石油气）。
第三条  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全市燃气经营企业安全和服务评价工作，具体工作由泰安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实施。
第四条  管道天燃气经营企业安全和服务评价，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方面。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完善，安全生产投入，安全教育培训，安全风险辨识与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应急管理体系完善，外包单位安全管理，燃气设施检修作业安全等情况。
（二）隐患排查治理方面。厂站、门站、调压站设施设备隐患排查，管道分级管理、老旧管网更新改造，管道占压、穿越密闭空间、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设施、动火、高坠、有限空间作业，用户安检、燃气“三件套”安装等情况。
（三）智慧化建设方面。SCADA系统，GIS系统，管道巡检系统，入户安检、客服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及作用发挥等情况。
（四）服务机制方面。加强服务考核，优化服务流程，充实服务力量，落实网格服务，规范外包服务，企业主要负责人定期听取、研究服务工作等情况。
（五）服务效能方面。气源气量争取、储气调峰能力；接诉即办，12345热线办理，企业自有热线办理，信访舆情处置，群众满意度；合规收费，个性化服务明码标价等情况。
第五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安全和服务评价，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方面。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首位度机制，安全生产投入，安全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待遇落实，安全奖补资金落实，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
（二）隐患排查治理方面。充装站、供应站、瓶组站等设施设备，气瓶定期检验，气瓶信息档案建立，用户安检，应急处置等情况。
（三）充装配送方面。气质成分（是否掺混二甲醚），气质检测周期，统一配送服务、随瓶安检，安全宣传，配送信息化管理，明码标价等情况。
（四）智慧化建设方面。气瓶、厂站、配送、用户全流程监管等情况。
 第六条  燃气经营企业安全和服务评价不单独组织检查，不增加企业负担。直接调取、运用评价周期内的安全和服务工作方面检查结果、事故认定结论和统计数据等，条块结合、部门联动，对日常工作进行记实评价。结果和数据来源，包括但不限于：
（一）国家、省、市、县（市、区）组织开展的安全生产检查结果、事故认定结论等。
（二）发改部门开展的气源保障、储气调峰等情况核查结果。
（三）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单承办量。
（四）信访部门信访件交办数量。
（五）媒体曝光问题数量。
第七条  燃气经营企业安全和服务评价实行百分制评分。
（一）重大安全隐患。国家和省级层面每发现一处，限期内完成整改的扣8分；市级、属地层面每发现一处，限期内完成整改的扣5分。
（二）一般安全隐患。国家和省级层面每发现一处，限期内完成整改的扣1分，限期内未完成整改的扣2分；市级、属地层面每发现一处，限期内完成整改的扣0.2分，限期内未完成整改的扣0.5分。
（三）行政处罚。警告处罚每起扣5分，罚款处罚每起扣8分。
（四）信访。反映到市、县级的每件扣0.5分，反映到省级的每件扣2分，反映到国家级的每件扣4分。引发到市级及以上集体访的扣4分。
（五）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单承办量。较上年增长的给予减分：增幅5%及以下的扣5分，增幅5%—10%（含）扣10分，增幅10%—20%（含）扣15分，增幅20%以上的扣20分；较上年下降的给予加分：降幅5%及以下的加5分，降幅5%—10%（含）加8分，降幅10%—20%（含）加10分，20%以上的加12分。
（六）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一周热点》。每通报一起，扣2分。
（七）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网络热点和舆情通报》。每通报一起，扣4分。
（八）工作受到县级有关部门督查督办的，每起扣1分；受到市级有关部门督查督办的，每起扣2分；受到国家和省级有关部门督查督办的，每起扣4分。
（九）工作被媒体曝光的，每起扣1分；被媒体问政的，每起扣4分。
（十）发生1万户（含）以上3万户以下居民连续停气24小时（含）以上的，每起扣8分。
第八条  燃气经营企业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不合格：
（一）发生责任生产安全事故的；迟报、谎报或瞒报生产安全事故的；被发现重大隐患且限期内未整改完成的。
（二）发生3万户（含）以上居民连续停气24小时（含）以上的。
（三）出现重大信访、舆情事件，社会影响恶劣的。
第九条  一个自然年度为一个评价周期，次年3月底前出具上一个评价周期评价结果。评价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综合得分85分（含）以上为优秀，60分（含）至84分（含）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
（一）安全和服务评价结果形成专报，并在全市范围内通报。
（二）当年评价结果不合格的燃气经营企业，由燃气主管部门和上级管理单位对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责令限期整改。
第十条  本细则自2026年X月X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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